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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水价改革  

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5〕5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

资源的通知》(国办发〔2004〕36 号)转发给你们,同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

具体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适当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城市市政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地下

水源的水资源费,要根据当地水资源状况、产业结构调整进展情况及各方面承受

能力,与当地同类自来水价格相衔接,并建立水资源费同当地自来水价格的联动

机制。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做好取水、用水计量设施的安装和管理工作,逐步实
现所有取水、用水按计量收费,加大对水资源费的征收力度,保证水资源费征收

的到位率。除按《吉林省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的减免范围和减免

程序核准减免的水资源费外,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均无权减免水资源费。 

  二、逐步调整理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

法》,制定《吉林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在兼顾下游水价的前提

下,先将非农业用水价格尽快调整到“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水平。 

  三、大力规范、整顿农村水价秩序。在灌区实行“水价、水量、水费、面

积”四公开并按要求进行公示,提高水费计收工作的透明度。改革农业供水管理

体制,建立农民用水监管机制,村社要成立农民用水监管组织,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加强农渠的供水管理和田间工程的维护改造,并对灌区的供水计量实施监督。 

  四、加大供水计量设施投入,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农业供水支渠口以下

计量收费,推行超定额用水加价等制度。改革水费计收机制,对实行支渠口以下
计量的,可由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按单个工程核定水价的办法,优

先将其水价调整到保本微利水平。 



  五、农业供水计量设施不完善或未建立农民用水监管组织实施监管的灌区,

应按设计供水量计收水费,没有设计供水量资料的,每公顷实际用水量高于 1.2

万立方米的,按 1.2 万立方米计收水费,低于 1.2 万立方米的按实际用水量计收

水费。要改进水费计收方法,积极推行供水单位直接“收费到户”的做法,提高

水费实收率,减少收费中间环节,防止一些单位或部门搭车收费、截留挪用水费

和收人情费的现象发生。 

  六、建立供水成本约束机制,规范供水经营管理行为。各供水单位要结合当

前开展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严格内部管理制度,合理定编、定岗、定员,推

行管养分离,努力降低供水成本;同时要主动开展水价成本核算工作,严格测算方

法,正确划分成本范围,合理分摊各种费用,不断提高供水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

益。 

  七、合理调整城市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涉及千家万户及各有关方面的

利益。城市供水价格调整要综合考虑上游水价、水资源费的情况,以及供水企业

正常运行和合理盈利,改善水质,管网和计量系统改造等因素,遵循补偿成本、合

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促进管理的原则,具体按

《吉林省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实行目标成本控制方

法,本着居民用水保本微利、公用水适当利润、高消费用水合理利润的原则调整

城市供水价格。 

  八、加快推进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水价制度,我省水资源紧缺的城市
可考虑先期实施阶梯式水价。实施阶梯式水价要依据本地情况,合理核定各级水

量基数,在确保基本生活用水的同时,适当拉大各级水量间的差价,促进节约用

水。对抄表到户按水表读数计量收费未达到 80%的大、中城市和未达到 60%的小

城市(含县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城市供水提价方案。对城市非居民用
水要实行超计划超定额用水加价制度。 

  九、将二次供水收费逐步并入自来水价格。城市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的重

要组成部分,各地要积极采取措施将其并入城市供水管理体系,由城市统一规划

建设区域性加压设施和通过体制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等办法,采取由业主委托物

业管理改为城市供水企业委托物业管理的方式,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维护,将二次

供水发生的费用纳入城市供水价格一并核定,具体办法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建
设厅制定。 

  十、建立污水处理产出与收费相衔接的机制。尽快研究制定《吉林省污水

处理收费管理办法》,在全省建立污水处理的产出与收费相衔接的运行机制,逐
步形成污水处理的良性循环。已开征污水处理费的城市,必须自开征污水处理费

之日起 3年内按规划要求建成污水处理企业并投入运行,否则停止继续征收污水

处理费。对只收费不进行污水处理或不按申报收费标准所对应的污水处理级别

而降低处理质量的,要停止其收费行为或降低其收费标准,并由相关部门按有关

规定对其进行严肃查处。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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